
TSG T7001-2009

电梯检规第2号修改单起草组

2017年07月22日
安徽黄山

电梯检规第2号修改单
部分内容介绍与技术研讨



电梯检规第2号修改单

目录(TSG T7001-2009)

部分新增项目的原理与检验要求：

 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2、轿门开门限制装置（轿门防扒装置）

 3、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

 4、门回路检测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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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9.11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

9.11.1 在层门未被锁住且轿门未关闭的情况下，由于轿厢安全
运行所依赖的驱动主机或驱动控制系统的任何单一元件失效引
起轿厢离开层站的意外移动，电梯应具有防止该移动或使移动
停止的装置。悬挂绳、链条和曳引轮、滚筒、链轮的失效除外，
曳引轮的失效包含曳引能力的突然丧失。

不具有符合14.2.1.2的开门情况下的平层、再平层和预备
操作的电梯，并且其制停部件是符合9.11.3和9.11.4的驱动主
机制动器，不需要检测轿厢的意外移动。

轿厢意外移动制停时由于曳引条件造成的任何滑动，均应
在计算和/或验证制停距离时予以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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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9.11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

9.11.2 该装置应能够检测到轿厢的意外移动，并应制停轿厢且使其保持停
止状态。

9.11.3 在没有电梯正常运行时控制速度或减速、制停轿厢或保持停止状态
的部件参与的情况下，该装置应能达到规定的要求，除非这些部件存在内
部的冗余且自监测正常工作。

注：符合12.4.2要求的制动器认为是存在内部冗余。

在使用驱动主机制动器的情况下，自监测包括对机械装置正确提起
（或释放）的验证和（或）对制动力的验证。对于采用对机械装置正确提
起（或释放）验证和对制动力验证的，制动力自监测的周期不应大于15天；
对于仅采用对机械装置正确提起（或释放）验证的，则在定期维护保养时
应检测制动力；对于仅采用对制动力验证的，则制动力自监测周期不应大
于24小时。

如果检测到失效，应关闭轿门和层门，并防止电梯的正常启动。

对于自监测，应进行型式试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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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9.11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

9.11.4 该装置的制停部件应作用在：

a）轿厢；或

b）对重；或

c）钢丝绳系统（悬挂绳或补偿绳）；或

d）曳引轮；或

e）只有两个支撑的曳引轮轴上。

该装置的制停部件，或保持轿厢停止的装置可与用于下列功能的装置共
用：

-- 下行超速保护；

-- 上行超速保护（9.10）。

该装置用于上行和下行方向的制停部件可以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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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9.11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

9.11.7 最迟在轿厢离开开锁区域（7.7.1）时，应由符合14.1.2
的电气安全装置检测到轿厢的意外移动。

9.11.8 该装置动作时，应使符合14.1.2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动
作。

注：可与9.11.7中的开关装置共用。

9.11.9 当该装置被触发或当自监测显示该装置的制停部件失效
时，应由称职人员使其释放或使电梯复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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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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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，制动器动
力自监测

制动器、无开门运行功
能时，可选：
检测子系统

或，制动器
动作自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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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监检；定检无此项

 新增：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：产品质量证明文件、型式试验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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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TSG T7007-2016 《电梯型式试验规则》

 附录T 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型式试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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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监检；定检，无此项。

 检查型式试验证书

 检查铭牌

 检查控制柜内的试验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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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证书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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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证书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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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证书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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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证书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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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铭牌、控制柜内的试验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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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
 监检； 定检☆

 检验内容1：自监测功能的确认：模拟制动力超出阈值或制动器动作异常

 检验内容2：以最终检验的试验速度试验测移动距离（仅制停部件的作用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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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系统组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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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形式 结构图 检测原理 触发制停部件

门区位置检测
双路光电检测

+
安全电路

可以采用以下方
式触发制停部件：
1）直接触发；
2）配合接触器触
发。

井道位置系统
（磁或光）

双路光或磁检测
功能安全装置

PESSRAL
（SIL2或SIL3）

电子限速器

双路编码器等检测
功能安全装置

PESSRAL
（SIL2或SIL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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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常见检测子系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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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检测子系统）

 标准解释函：

符合下列条件的电梯，不需要设置
“检测轿厢的意外移动”的部件
（子系统）：

a) 不具有符合14.2.1.2的开门情
况下的平层、再平层和预备操
作；且

b) b) 制停部件是符合9.11.3和
9.11.4的驱动主机制动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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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形式 结构图 检测与触发 自监测

冗余型
制动器

可配合各类检测子系统，
电气触发；

要求自监测

曳引轮
制动器

可配合各类检测子系统，
电气触发；

不要求

导轨
制动器

1）夹轨器：可配合各类
检测子系统，电气触发；
2）双向安全钳：只能由
限速器机械触发；

不要求

钢丝绳
制动器

可配合各类检测子系统，
电气触发；

不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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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常见制停子系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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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监测方式 自监测周期 其他要求 功能要求

采用对机械装置正确
提起（或释放）验证
和对制动力验证的

1 ） 每 次 提 起
（或释放）；
2）制动力自监
测的周期不应大
于15天；

-

如果检测到失效，
应关闭轿门和层
门，并防止电梯
的正常启动。

仅采用对机械装置正
确提起（或释放）验
证

每次提起（或释
放）

在定期维护
保养时应检
测制动力

仅采用对制动力验证
则制动力自监测
周期不应大于24
小时。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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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冗余制动器自监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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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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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（UCMP）-距离测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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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1
’型式试验证书给出的最终检验的试验速度；

 t1 ’可以是检测系统触发时间，手动触发时间，或者系统触发时间，时间短；

 现场测得H，可得S；

 S≤Smax 即，证书给出的“对应试验速度的允许移动距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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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轿门开门限制装置（轿门防扒装置）

 监检；定检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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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轿门开门限制装置（轿门防扒装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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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轿门开门限制装置（轿门防扒装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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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B 7588-2003第1号修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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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轿门开门限制装置（轿门防扒装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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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SG T7007-2016 《电梯型式试验规则》

 附录H  乘客和载货电梯型式试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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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轿门开门限制装置（轿门防扒装置）

 监检；定检☆

 外观检查，是否有轿门开门限制装置

 轿厢分别向上、向下离开平层1.2m位置，能否不用工具从层站打开轿门（可
用三角钥匙、永久设置在现场的工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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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轿门开门限制装置（轿门防扒装置）
 轿门开门限制装置，实例：

方案一：与轿门锁共用机械部分

方案二：独立于其他装置的保持装置

1）门区内轿内开门（正常开门）

3）门区外轿内扒门（防止开门）

4）门区外层站救援（可以开门）

2）门区内层站开门（可以开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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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监检；定检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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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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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

 TSG T7007-2016 《电梯型式试验规则》

 附录H  乘客和载货电梯型式试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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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监检；定检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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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

S1:1/2 S1:3/4

S2旁
路轿
门

S2旁
路厅
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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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监检；定检☆

 旁路轿门触点，检查运行情况

 旁路层门触点、层门门锁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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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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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SG T7007-2016 《电梯型式试验规则》

 附录H  乘客和载货电梯型式试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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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门回路检测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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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监检；定检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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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门回路检测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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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监检；定检☆

 软件监测，故障时电梯正常运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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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门回路检测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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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

检验内容 针对风险 目的

轿厢意外移动保
护装置

提高门区本质安全，降
低系统风险

针对事故，系统
地降低门区风险。

轿门开门限制装
置

降低自救、救援的风险

层门和轿门旁路
装置

提供作业手段，降低非
法旁路的风险

门回路检测
进一步降低门触点旁路
的风险



欢迎交流！

谢 谢！

鲁国雄 luguoxiong@hitachi-helc.com


